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相关议案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

及核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对2012年半年度内发生及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本报告期的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我们对

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

担保。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2、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执行了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

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二、独立董事对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2年为下属公司追加提供担保额度

的独立意见 

为提高工作效率，有计划地开展融资工作，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于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 2012

年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拟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预计为人民币 21.54 亿元。因公司业务开展顺利，上述担保范围和担保额度已不

能满足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为

下属公司追加提供担保额度 12.393 亿元。 

作为新希望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了解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的业务情况后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公司追加担保的下属公司范围及担保额度，与公司的发展规模相适应，能及时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快速、平稳发展，从而提升

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在该担保事项上进行额度控制，并确定了防范风险的相关措

施，从而使该业务风险可控，同意本次追加担保范围和担保额度事项。 

 

独立董事签名： 

 

章群                 黄友                 周友苏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